
三次入狱不悔改，酒后又偷羊
嫌疑人被批捕，岚山民警将赃款追回返还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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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庞尊玺 辛
崇江) 28日，岚山公安分局
巨峰派出所民警赶到辖区李
老汉家中，将该所侦破的山
羊被盗案中追回的赃款退还
给受害人李老汉。据了解，
2011年12月11日夜，犯罪嫌疑
人申某、张某经预谋，窜至巨
峰镇李老汉家中盗窃山羊六
只。经过缜密侦查，巨峰派出
所成功破获该案。

2011年12月12日6时许，
岚山公安分局巨峰派出所接
到辖区村民李老汉报警称，
他家中的六只羊被偷了。

“此时已近年关，犯罪分
子深夜翻墙入户实施盗窃，
气焰很是嚣张，严重影响了
群众的安全感。”巨峰派出所
所长苏同尚说，“受害人李老

汉已七十多岁了，刚动完心
脏手术，身体虚弱，被盗的六
只羊几乎是他家一年的全部
收入。”

经过现场勘验、调查走
访等工作，并通过对同类案
件串并及分析，办案民警孙
家喜推断，此案极有可能是
犯罪分子临时见财起意所
为，本村及周边村人员作案
可能性较大，遂对该村及附
近重点人员开始重点摸排。

“经过大量的摸排走
访，我们了解到和受害人李
老汉同村的申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办案民警孙家喜
说，申某今年4 6岁，1 9 9 0年
因为抢劫被判刑14年，出狱
后又因打架斗殴被公安机
关处理过两次。案发当晚，
申某活动异常，不符合其日

常表现。
孙家喜说：“之后我们

又综合运用侦查手段，将其
他涉案犯罪嫌疑人张某等
人锁定，并于4月1 9日开始
收网，将上述犯罪嫌疑人陆

续抓获归案。”据了解，5月
2 3日，犯罪嫌疑人申某、张
某已被岚山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申某交代，
2011年12月11日晚，他和朋友

张某在自家喝酒，“当时我喝
醉了，手里也没钱花了，就和
老张商量着去偷羊。之后我
俩到了村里李老汉家门外，
老张在门口把风，我翻墙进
去把大门打开后，牵了三只
大羊三只小羊出来，然后找
了辆出租车把羊拉到朋友家
放着，第二天卖到莒南的一
个羊肉馆饭店里，一共卖了
1700块钱。”

“对于老百姓来说，案子
破了，仅仅是一个逗号，把赃
物追回来，返还到老百姓手
里，这才算是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巨峰派出所所长苏同
尚说。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民
警为了追回赃款，多次做犯
罪嫌疑人的思想工作，最终
将赃款追回，并及时送到了
李老汉的手里。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陈龙霞)
24日，莒县交警大队的

民警将一名肇事逃逸一年
半的驾驶员抓获。据悉，驾
驶员朱某驾车与摩托车相
撞后，致摩托车驾驶人死
亡后逃逸。

2010年11月12日19时28

分，交警莒县大队122指挥
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莒县浮来医院门口，一轿

车与一辆二轮摩托车相
撞，致一人当场死亡，轿车
司机驾车逃逸。

接警后，事故处理民
警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事故
调查。经现场勘查，确定肇
事轿车为大众牌普桑轿
车，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
的信息。

于是，民警对全县的
普桑轿车展开调查摸排工
作，由于普桑轿车在社会

上保有量大，无牌、套牌、
报废车相对较多，排查起
来难度很大。

民警没有放弃追逃，
今年5月份追逃民警在汽
车站进行调查走访时了
解到一条线索：有人反映
过去在汽车站干黑出租
的一辆普桑轿车有一两
年没有见到了，该车的驾
驶人也很长时间没出现。

民警立即对这条线索

展开调查，经调查确定了
嫌疑车与驾驶人朱某。

5月24日下午2点，经过
周密部署，追逃民警将隐
藏打工的朱某抓捕归案。
经询问，朱某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行为。

据朱某交代，事发当
晚，他驾驶轿车在莒县汽
车站做黑出租拉客生意。
当天送一乘客到沂南县
城之后，在返回途中由西

向东行驶至莒县浮来医
院门口处时，因天色已
黑，视线不好，加之疏忽
大意，与对行的一辆二轮
摩托车相撞，致骑车人当
场死亡。

发生事故后，朱某从
现场逃逸并将肇事车辆放
在其家附近藏匿，隐藏在
外打工。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
被刑事拘留。

黑出租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
司机隐藏打工一年半，终被莒县警方抓获

中间人收钱未转交

买家被控诉须担责

本报5月30日讯(记者 化
玉军 通讯员 刘斌 季秀
臻) 明明已经付了买牛的钱，
买主董某却收到法院传票成
了被告，董某是一头雾水，经
过法院审理才知道，原来买牛
的钱给了中间人，但中间人却
没有将钱给卖家。

2011年7月25日，经中间人
王某介绍，原告曹某将自家黄
牛以4800元的价格卖给被告董
某。董某将牛款4700元付给中
间人王某，委托王某转交曹
某，事后，王某没有将钱转交
给卖家曹某，曹某遂将王某和
董某告上法庭，要求给付黄牛
款。

近日，岚山区法院审结了
该起买卖合同纠纷。法院认
为，原告与被告董某之间的买
卖关系成立，被告董某在接收
原告的黄牛后负有及时向原
告清偿牛款的义务。因原告、
被告双方未约定由被告王某
转交牛款，董某向王某交付牛
款的行为并不产生对原告付
款的法律效力。现原告请求被
告支付牛款4700元，于法有据，
依法予以支持。遂判决被告董
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曹某牛款4700元。

原告、被告均服判，目前
该判决已经生效。法官提醒，
签订合同从事法律行为一定
要注意细节。

28日，办案民警到受害人家中退赃。 通讯员 庞尊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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